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 办理结果：A

对市政协八届二次会议第86号提案的答复
尊敬的范海燕委员：

您提出的“关于加强家庭教育协同指导”提案收悉。感谢您对婚姻登记机关工作的关注。现将有关情况答复如下：

全市共有婚姻登记机构7个，分别是：市民政局涉港澳台婚姻登记处、湖滨区婚姻登记处、陕州区婚姻登记处、渑池县婚姻登记处、义马市婚姻登记处、灵宝市婚姻登记处、卢氏县婚姻登记处。市民政局社会事务科负责拟定全市婚姻管理政策，推进全市婚俗改革，指导婚姻登记机关相关工作。

根据河南省民政厅关于开展婚俗改革实验区的部署，我市湖滨区、陕州区于2022年6月被确认为全省婚俗改革实验区（第二批）。市民政局及时跟进、扎实督导，在湖滨区、陕州区开展婚俗改革工作，设立独立的婚姻家庭辅导室（婚姻家庭纠纷调解室），配置婚姻家庭心理辅导师，提供婚姻家庭辅导、当事人心理疏导、结婚颁证服务等指导。同时搭建了线上婚姻家庭辅导，聘请专业婚姻情感咨询师进行线上婚姻知识讲座及答疑，扩大了婚姻家庭辅导的覆盖面。2023年以来，市民政局进一步加大了对各县（市、区）婚姻家庭辅导室建设运行的督导力度，截止目前，全市已设立婚姻家庭辅导室5个，分别是：湖滨区婚姻登记处婚姻家庭辅导室、陕州区婚姻登记处婚姻家庭辅导室、渑池县婚姻登记处婚姻家庭辅导室、灵宝市婚姻登记处“一世情缘”婚姻家庭辅导室、卢氏县婚姻登记处婚姻家庭辅导室，义马市也正在加快推进婚姻辅导室建设，按照计划9月底前将完成建设并投入使用，届时，将实现婚姻家庭辅导室在县（市、区）婚姻登记机关全覆盖。
下一步，我局持续加大婚姻登记机关婚姻家庭辅导室建设管理力度，突出做好应建未建婚姻登记机关建设婚姻家庭辅导室的督导力度，不断增强已建成婚姻家庭辅导室作用发挥；进一步密切与妇联等相关部门联系，及时互通信息，合力推进工作落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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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系部门及电话：市民政局社会事务科 0398-2182037　联系人：吴正星

抄送：市政协提案委（3份），市政府督查室（1份）。

